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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深圳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办理条件及费用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海南 深圳 横琴 宁波均有办公场所

联系电话  13530180825

产品详情

深圳市外资商业保理试点审批工作暂行细则

第一条  根据CEPA补充协议九承诺“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试点设立商

业保理企业”以及《商务部关于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深圳市、广州市试点设立商业保理企业通知》

（商资函【2012】1091号）精神，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形成市场完善、功能齐全、服务高效的商业保理

业务体系，制定本细则。第二条  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或者外

资企业形式，在深圳市设立外商投资商业保理企业（以下简称商业保理企业）。第三条  申请设立商业

保理企业的港澳提供者应当具有良好的信誉和从事保理业务的业绩和经验，商业保理企业的高级管理人

员中应包括2名以上具有金融领域管理经验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高级管理人员。港澳服务提供者还应分别

符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及其有关补充协议中关于“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的要求。第四条  商业保理企业经批准可以从

事贸易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信用风险担保等服务，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活动，禁止专门从事或受托开展催收业务，禁止从事讨债业务。  

 第五条  商业保理企业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商业保理企业的营运资金为注册资本金

、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以及借用的短期外债和中长期外债。商业保理企业开展业

务时的风险资产不得超过企业净资产的10倍。风险资产（含担保余额）按企业的总资产减去现金、银行

存款、国债后的剩余资产总额确定。第六条 商业保理企业的设立和变更由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以下简称经贸信息委）受理并按照现行审批权限负责审核，给商业保理企业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后，报送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备案。第七条  获得批准设立文件的商业保理企业向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办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市经贸信息委同时将批准情况抄送市金融办等相关部门。第八条

  商业保理企业名称中应标明“商业保理”字样，发放批准证书时须选择“租赁及商业服务业"项下的“

其他商务服务"（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749款）。第九条  商业保理企业应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应收账

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将应收账款权属状态予以公示。第十条  商业保理企业应

建立开展保理业务相应的管理制度，健全相关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每半年将财务报表、合规说明、业

务开展情况等报市经贸信息委，并对报告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第十一条  市经贸信

息委联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商业保理行业发展的措施，完善商业保理市场规范；鼓励商业保理行

业建立自律性组织，制定行业技术规范；支持商业保理企业依法加入国内行业协会。第十二条  每年市

经贸信息委对商业保理企业在深圳上一年度保理业务开展情况进行总结，收集汇总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和

经验，定期总结试点情况上报商务部。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2013年8月3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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